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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鑫创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权质押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公司股东郭献光质押 8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0%。在本次质押的股

份中，8,000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。质押期限为

2018 年 4 月 3 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4 日止。质押股份用于为公司向华夏银行北

京学院路支行贷款提供反担保，质押权人为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

公司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

押登记。 

公司股东郭献光质押 7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35%。在本次质押的股

份中，7,000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。质押期限为

2018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止。质押股份用于为公司向北京银行

天宁支行贷款提供反担保，质押权人为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

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。 

公司股东吴冬冬质押 1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5%。在本次质押的股

份中，1,000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。质押期限为

2018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9 日止。质押股份用于为公司向北京银行

天宁支行贷款提供反担保，质押权人为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

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。 

 

2018 年 4 月 2 日，公司向华夏银行北京学院路支行申请融资 500 万元人

民币，贷款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4 日始至 2019 年 4 月 4 日止。北京中技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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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中技”）为此笔贷款提供保证担保；

公司控股股东郭献光及其配偶刘俊，公司董事吴冬冬、北京中技华软知识产

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保证反担保；刘俊以自有房产提供抵押反担保；公

司以名下软件著作权提供质押反担保；郭献光以其持有的公司 800 万股权提

供质押反担保。 

2018 年 5 月 14 日，公司向北京银行天宁支行申请借款 500 万元人民币，

借款期限自首次提款日起 1 年。郭献光、刘俊、北京中技为此笔借款提供保

证担保；郭献光、刘俊、吴冬冬、北京中技华软知识产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提供保证反担保；刘俊以自有房产提供抵押反担保；公司以名下软件著作权

提供质押反担保；郭献光以其持有的公司 700 万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；吴冬

冬以其持有的公司 100 万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

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。 

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，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

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本次股权质押为公司股东为公司贷款以股权质押做反担保，未对公司生

产经营等产生不良影响。 

 

二、股权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郭献光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是 

公司任职：总经理、董事长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15,000,000、75.00% 

股份限售情况：15,000,000、75.00% 

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15,000,000、75% 

曾经股权质押情况 

2016 年 7 月 8 日，股东郭献光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,460,000 股，用于为

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。质押权人为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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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质押股权已解除质押。 

2017 年 4 月 5 日，股东郭献光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0,200,000 股，用于

为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。质押权人为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

此质押股权已解除质押。 

2017 年 7 月 31 日，股东郭献光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,460,000 股，用于

为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。质押权人为北京中技知识产权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

此质押股权已解除质押。 

 

股东姓名（名称）：吴冬冬 

是否为控股股东：否 

公司任职：董事 

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：2,000,000、10% 

股份限售情况：2,000,000、10% 

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（包括本次）：1,000,000、5%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质押协议； 

（二）中国结算质押登记材料。 

 

 

 

北京鑫创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8 月 30 日  


